
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计划孵化项目申报及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

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，以及东北大学的建设精神，促进外语专业与

学科的发展，提升外国语学院教师申报国家级、省部级等高水平科

研项目的竞争力，决定实施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计划孵化项目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项目设立的宗旨

本项目设立的基本宗旨是培养并增强我院持续获得省部级及以

上项目，特别是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

（简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）的能力；推动建设具有重要发展潜力

和取得突破性成果能力的科研团队；同时，鼓励更多的青年教师参

与学术研究工作，并为充实前期积累提供助力。

二、项目资助的范围

本项目倡导立足于国家科教与文化发展战略，以现实问题研究

为主，兼顾历史研究与前瞻性研究。要求在综合、切实地把握国内

外研究实况的基础之上，提出具有鲜明问题意识和创新导向的原创

性选题，并推出高水平研究成果。

三、项目设置类别与说明

1.项目设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目”和“面上项目”。

2.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目”由当年度计划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教师申报；非上述情况者申报“面上项



目”。

3.项目执行期限为 1-2 年，学院给予每个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

目”2500 元经费资助（可报销专家评审费）、“面上项目”1500 元经

费资助。

四、项目申报的条件与资格

1．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、较深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经验，

学风优良，责任心强，具备开展研究所需的基本条件。

2．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目”申报人须符合后续对应申报国家社

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资格条件。选题及申报书要求

与拟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致。项目组

成员中须有至少一名不超过 35周岁的青年教师，校外成员不得参加。

3．“面上项目”申报人要求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，项目组成

员中须有至少一名不超过 40周岁的青年教师参与，须有一名学业及

能力突出的本科生（2-4 年级）或研究生参与。校外成员不得参加。

4．本项目同时做如下限定：

存在学术不端、学术诚信问题者，不得申报；在研国家社科基

金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；在研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负责人可申报

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目”，不可申报“面上项目”；在研省级社科项

目负责人可申报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目”，不可申报“面上项目”。

5．项目负责人必须能够实际从事研究工作，并真正承担和负责

组织项目的实施；每位教师作为项目负责人限报 1 项，所列课题组

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，否则视为违规申报。



五、项目申报与评审

学院公开组织申报。申报人可依据当年发布的项目申报通知填

写，并在规定日期内提交《外国语学院科研计划孵化项目申请书》。

由学院组织专家对所申报项目进行匿名评审，对评审通过项目进行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即为立项。

六、项目实施与管理

1．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。负责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须遵

守相关承诺，履行约定义务，按期完成研究任务。项目负责人须按

照项目申请表所定计划进行研究，不得随意更改研究计划，如有重

大变更事项须征得学院审核同意。

2．结项成果原则上须与预期成果一致，获准立项的《申请书》

视为具有约束力的资助合同文本，学院对最终成果实行评审鉴定，

并予以公开发布。

3．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目负责人一旦出现政治问题、学术不端

和学术诚信问题，则该项目将立即终止，并收回项目经费。

4．结项不通过的申报主体，至项目不通过之日起，该申报人三

年内不得再次申报本办法所规定的项目。

七、项目的结题条件

1．实施期间，若项目负责人成功申请到与其《申请书》所对接

的相应级别项目，则该负责人获批的项目即为结题通过。

2．在项目实施未结题前，负责人须至少完成一次对应项目的申

报，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视为通过结题：



（1）申请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目”的负责人：

须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 项，并作为第一作

者至少公开发表不少于 7000 字的学术论文 1 篇。

（2）申请“面上项目”的负责人

须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省级及以上科研项 1 项，并作为第一作

者至少公开发表不少于 5000 字的学术论文 1 篇。

（3）结题成果须与项目高度相关，且发表时间须在学院正式下

发立项通知之后。

3．经费使用及管理按照东北大学相关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执行，

在规定期内未执行完毕的经费，将由学院收回。

八、附则

1．项目实施期间，如负责人发生工作调动或其他不可预测事件，

学院有权根据项目实施情况随时终止项目资助，并收回剩余经费。

2．其他未尽事项，将依照相关政策法规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另行

发布通知。

3．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并由外国语学院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：2024 年度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计划孵化项目选题范围

附件 2：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计划孵化项目申报书



附件 1: 2024 年度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计划孵化项目选题范围

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世界语言文化与国际理解研究

1.多语背景下的文化类型研究

2.跨文化理解与交际问题研究

3.外国语言文化及翻译问题研究

（二）国家对外传播力与话语体系建构研究

1.国际传播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

2.国际传播力提升路径研究

3.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与方法研究

4.对外话语体系建构中翻译与传播的个案研究

（三）国别与区域研究

1. 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

2.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互动关系研究

3. 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语言能力建设

申请人也可根据本办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研究范畴，结合自身

研究兴趣和学术积累，申报具有前瞻性、创新性并能取得突破性成

果的自选课题。课题名称表述要科学严谨、简明规范，避免引起歧

义或争议。



附件 2：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研计划孵化项目申报书

下载链接：

（1）“高水平课题孵化项目”申报书链接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Ef0Y_bhonylnVcdH5uhaA?pwd=c615

（2）“面上项目”申报书链接：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8RtUn6P6L6kXOjRyRqrbIA?pwd=Q3m9


